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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海大土木党〔2020〕3 号 

 

关于土木与港海工程学院奖励“学习强国”

优秀党员的通知 

各党支部、各系（中心、办）： 

为进一步增强学院全体党员的党性意识，提高党员参加学

习强国学习的积极性，经学院党委研究决定，对在“学习强国”

过程中表现优秀的党员给予一定的奖励，表彰先进，建设一支

积极向上的学习型基层党组织。   

一、因学习强国管理系统的时效性，所以本次奖励的统计

时间截止到 2020 年 4 月 20 日，下次奖励的统计时间以年度总

得分为标准。 

二、本次学习强国奖励以总积分排名为标准，教职工党员

类分三档：总积分前十名奖励 EMSA 保温旅行壶一个，十一至二

十名奖励水具一套，二十一名以后奖励雨伞一只或台灯一台；

学生党员取前三十名，奖励学习笔记本一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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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江苏海洋大学土木与港海工程学院委员会 

2020 年 4 月 27 日 

 

抄送：中共江苏海洋大学宣传部 

江苏海洋大学土木与港海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2020 年 4 月 27 日印发 


